
正义说法>>>

空气与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

件， 也是社会生产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

珍惜它们， 是任何一位公民不可推卸的

义务和责任。 但本案中的扬尘污染与非

法取水行为， 无疑是对来自于大自然馈

赠的严重破坏。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

益的维护者， 应全力履行公益诉讼职能。

针对该材料企业的违法行为，两家行政单

位分别具有行政处罚权和监督管理职责。

根据《中华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人民检察

院公益诉讼办案规则》相关规定，检察官

依法向相关行政单位制发检察建议，以依

法监督的“我管”促进相关职能机关依法

履职的“都管”，强化履职担当、压实监督

责任，为促进城市空气质量、水资源保护

和人居环境的持续改善贡献检察力量，打

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

□法治报记者 翟梦丽

法治报通讯员 吴迪 宋海永

两枚银元价值 130 万元？ 这样的好事真

是“天上掉馅饼”。 然而， 这只不过是骗子以

“高价” 拍卖收藏品为幌子实施的专门针对老

年人的诈骗手法。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长宁

分局刑事侦查支队会同分局仙霞路派出所成

功破获一起收藏品诈骗案， 一名犯罪嫌疑人

落入法网。

“专家”鉴定银元价值颇高

2021 年 3 月， 家住上海市长宁区仙霞新

村街道的余老先生在家中玩手机时， 有一名

陌生人要求添加其为微信好友。 通过之后，

对方自称是某艺术品公司业务员， 公司主要

从事收藏品拍卖业务， 询问余老先生家中是

否有古董藏品？ 恰巧余老先生有两枚银元着

急出售， 以缓解经济压力， 改善生活条件。

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余老先生将银元拍照

发给对方， 对方称银元很好， 表示可以为余

老先生寻找买家。

约定好时间后， 余老先生将两枚银元按

照对方提供的地址邮寄过去。 没过几天， 业

务员联系余老先生称已经联系到买家了， 两

块银元可以卖 130 万元。 余老先生一听自己

的收藏品竟可以卖出如此高价， 顿觉兴奋不

已， 不曾想自己正在一步步落入骗子设置好

的圈套中。

拖了一年也没进行拍卖

就在余老先生想询问如何交易时， 业务

员话锋一转， 告诉老人要想交易成功， 需要

先支付服务费、 手续费、 宣传费等费用共

13000 元。 虽然有些疑惑为何要交那么多钱，

但想到这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余老先生还是

按照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进行转账。

此后， 对方又多次以规避风险、 支付宣

传费、 资料费等理由向余老先生收取费用。

自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3 月， 余老先生先

后转账 9 次共计近 4 万元给对方。 在这过程

中， 由于一直没有收到银元拍卖成交的消息，

余老先生曾多次打电话催问交易情况， 对方

总是回答， “老先生您就放心等好消息吧，

拍卖交易成功第一时间告知您！” 可是， 一晃

一年过去了， 对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拖延。

直到今年 6 月， 余老先生发现对方已经将他

的微信拉黑， 拨打电话也无法接通， 这才意

识到可能被骗， 立即到仙霞路派出所报案。

“艺术品公司”没有拍卖能力

接到报案后， 长宁公安分局高度重视，

立即开展相关调查工作。 经过缜密侦查， 于

今年 7月 27日在外地将犯罪嫌疑人汪某某抓

获。

据汪某某交代， 他大学毕业后辗转来到

一家所谓的“艺术品公司” 工作， 公司安排

他作为客服与老人联系拍卖的具体事宜。 通

过微信和电话联系， 汪某某逐渐赢得老人的

信任。

在明知公司并没有进行拍卖的能力， 也

从来没有联系过任何买家的情况下， 仍以各

种名义忽悠老人转账。 余老先生就是被害人

之一。 而汪某某收到老人们的钱款后一部分

会上交公司， 一部分则自己留下作为交易的

“提成”。

汪某某还交代， 为了逃避警方的打击，

平时与老人联系使用的姓名和地址均为虚假

编造。

目前， 犯罪嫌疑人汪某某已被长宁警方

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警方提示>>>

随着投资理念的兴起， 部分老年人对手

中 “收藏品” 抱有升值的心态。 但由于大多

数老年人并不具备鉴别收藏品价值的能力，

又不了解拍卖行业的相关规则。 于是骗子就

瞄准老年人为目标群体， 实施所谓的 “代拍”

等服务， 表面上是卖藏品， 实际上是利用老

年人辨识力不强进行诱骗， 待对方 “上钩”

后， 骗取各种费用。

老年人在投资收藏品时需谨慎， 除了对

自己的藏品要有一定的认知， 理性判断藏品

价值， 勿轻信高价代售、 回购等承诺外， 凡

是涉及转账汇款的， 切忌盲目做出决定， 因

为高价诱惑落入骗子的圈套。 如遇骗局， 第

一时间核实真伪并报警求助， 切实维护好自

己的合法权益， 为安享幸福晚年保护好个人

财产。

两枚银元价值130万元？ 骗子盯上老年“收藏家”

“要想治理好扬尘污染、 非法取水等乱

象， 相关部门的有效监管必不可少。” 通过

前期现场勘查及后期走访调研， 检察官了解

到相关行政单位曾对该公司进行过多次行政

检查， 但没有进一步对扬尘污染问题进行跟

踪监督管理， 另一行政单位对非法取水情况

没有及时发现并予以查处。

为进一步维护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办案

组一致决定： “检察建议， 得发！”

2022 年 1 月 17 日、 1 月 24 日， 宝山区

检察院分别向两家行政单位公开送达检察建

议， 建议内容包括依法对某材料公司加工作

业产生扬尘污染问题进行查处， 及依法对其

未办理取水许可证擅自取水的违法行为进行

查处， 保障水资源合理利用。

检察建议发出后， 两家行政单位高度重

视， 第一时间督促整改， 并做了书面回复。

经过整改， 该企业场地内露天堆场的砂石料

等建筑材料全数用雨布覆盖， 厂区内凌乱区

域进行了清理、 规整， 定期洒水保证场地的

湿润度， 同时场所内相关取水设备均已拆

除。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行政单位针对该材

料公司的不同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 该公

司已缴纳罚款。 相关单位还表示， 今后将在

区域内加大巡查力度、 扩大巡查范围， 避免

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经过“回头看” 后， 宝山区检察院公益

诉讼办案组认为， 两家相关行政单位依法履

行职责， 督促违法主体进行了整改， 社会利

益得到维护。

办案途中“察线索”

“这么大的扬尘， 周边环境及居民生活

肯定会受到影响。” 2021 年 12 月 2 日， 公

益诉讼检察官在办理案件的途中， 发现宝山

区郊环线附近有一处厂房， 远远望去砂石料

已然裸露在外， 检察官当即决定去现场看个

究竟。

走进场内， 检察官看到四处高约 5 到 7

米的砂石料等建筑材料分散地堆放着， 总量

约 3000 吨左右。 但是， 四处“小山” 仅有

一处建有天棚储库， 其他三处均露天堆放，

并且未覆盖防尘滤网。

检察官还注意到， 整个场地路面覆盖了

厚厚的尘土， 当运输车辆来往时， 总能带起

地上的尘土到处飞扬。

检察官从现场负责人处了解到， 该场地

归属于某材料公司， 占地面积约 10 亩， 主

要从事路基材料加工、 生产、 销售以及砂石

等建筑材料销售。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在中心城区范围内

堆放易产生扬尘污染物料的堆场和露天仓

库， 应当采取搭建混凝土围墙或者天棚储

库， 库内配备喷淋或者其他抑尘措施。 同

时， 应划分料区和道路界限， 及时清除散落

的石料， 保持道路整洁， 并采取及时清洗等

防尘措施。 但是很显然， 该公司违反了相关

规定。 检察官决定在现场进一步取证调查。

周末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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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通讯员 刘晓曦

2022 年 3 月，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开展公益诉讼 “回头看” 工作时， 对宝山区的一家材料公司进行
了实地走访。

公益诉讼检察官发现， 该材料公司面貌焕然一新， 露天堆场的砂石料等建筑材料全部用雨布覆盖， 场地内

的道路较为整洁， 定期进行洒水作业， 扬尘污染情况得到有效治理。 同时， 原本该公司用于非法取用周边河道

水的取水设备均已拆除， 经调查也再没有发现违法取水现象。

眼前的情况让检察官欣慰， 要知道不久前， 这里还是黄色尘土飞扬的样子， 长达 500 米的非法取水架设

管道布满整个场地周围。 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说起。

办案途中发现远处扬尘漫天……
材料公司扬尘污染、非法取水 公益诉讼检察促整改

调查发现“案中案”

“这些管道是干什么用的？ 看着不大对

劲啊。” 当检察官对现场扬尘问题进行拍照

固定证据时， 突然注意到场地四周架设了很

多不明用处的管道。 公益诉讼办案组敏锐地

察觉到， 除了扬尘污染问题， 该公司可能还

涉及非法取水的行为。

检察官一行人顺着管道一直走， 最终来

到了一条河道边。 一个抽水泵赫然安装在紧

靠河边的显著位置，管道也延伸进河道中，明

显是利用这套抽水、 运水装置将河道水引入

场地内。 检察官又顺着管道方向在场地周围

查看，发现整个管道长度约 500米左右，引水

主要用于场地的生产经营和防尘喷淋， 从而

减少用水成本。 公益诉讼检察官与技术调查

官通过无人机航拍照片和录像、 调取土地租

借协议书、营业执照、上海市建设工程材料备

案证、制作询问笔录等方式进一步调查核实。

为了进一步夯实该公司涉及扬尘污染及

非法取水的证据， 检察官委托第三方对该公

司所在地进行公益诉讼遥感监测，同时，检察

官调取该公司用水明细。 调查结果证实，自

2009 年至 2021 年， 该公司场地长期堆放砂

石料等建筑材料且未采取覆盖防尘滤网等防

尘措施。 同时，自 201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每月用水量及缴费金额明显低于公司正常

经营实际用水量。

检察建议“治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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